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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诉韦德案要被推翻了么？——美国女性堕胎权及其政治斗争的历史脉
络

这五十年来，罗诉韦德案令堕胎权从生殖自主权的斗争转变成了一场捍卫司法判決本身的斗争，这使我们忽视了一
些可能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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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日，美国新闻网站Politico发表了针对“密西西比案”的报道，将堕胎权议题再次推上了舆论的

风口浪尖。该报道声称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投票决定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与“凯西案”

（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这意味着堕胎权在美国将不再受宪法保障，各州可以自行立法限制

堕胎权。该报道提供了声称是阿利托大法官（Justice Samuel Alito）在2月份撰写的法院多数意见初稿的

全文。5月3日，美国最高法院确认了该多数意见初稿的真实性。

2022年3月20日，唯理中国举办了第一期专题研讨屋，主题为“Roe v. Wade: 堕胎权与女性身体自主”。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在读的汤依薇和毕业于波士顿学院政治科学系的王浩岚作为该次活

动的主讲人。近日，我们此前发布的活动回顾受到了许多社群伙伴的关注，因此我们决定整理出一个更详

尽，更全面的活动回顾，希望能帮助我们的关注者从法律与政治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当前美国社会对堕胎议

题的争议。

本期推文将会回顾第一期专题研讨屋中提到的部分内容。研讨屋中有许多问题是参与者提出的，在这篇推

文里我们将这些问题进行了整理并统一以“Veritas”的名义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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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当事人麦考维（Norma McCorvey）与律师。图：网上图片

堕胎权在美国的历史背景 


Veritas: 堕胎权在美国是怎样逐渐成为一个争议性的政治话题的？ 


王浩岚：早期美国沿用的是英国普通法的框架，当时美国的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虑也不是

政治层面的，因此没有全国范围的立法。在普遍标准之前，非法堕胎通常指出现胎动之后进行的堕胎，一

般是在怀孕15-20周后。在“罗诉韦德案”之前，美国每个州可以自行立法决定怎样管控堕胎：有20个州完

全禁止堕胎，其中绝大部分是南方州，比如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16个州的堕胎法有经典三大例外允许堕

胎：当怀孕是强奸或乱伦导致的，或者当母体健康安全受到威胁时；有3个州对本州居民行使堕胎权利没有

任何限制，比如纽约州。 

争取堕胎权的运动发生的背景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战时期。当时为了响应社会的生态变化，美国开始对

外宣传意识形态，对内出现了完善意识形态纯洁性的权利运动，例如民权运动和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这

个时期的女权主义运动主要强调性别平等，取得了一系列法律上的胜利，堕胎权也是这个运动中重要的一

部分：最高法院在1973年通过“罗诉韦德案”承认了妇女的堕胎权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这段时间内，美

国民众对诸多政治和社会议题的看法从简单的利益分配和阶级纠纷转化成了对于“权利”这个概念的探索。

这个转化对于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直接推动了我们现在常常谈到的政治极化。

Veritas：“罗诉韦德案”和“凯西案”对限制堕胎权的规定是怎样的？ 


王浩岚：三周期划分是“罗诉韦德案”的经典标准。这个划分既有明确的界限，同样也存在着大量的模糊政

治操作空间。这个标准将怀孕的过程分为了三个周期：第一周期内，政府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堕胎；第二

周期内，各州可以适当介入，但是主要还是应以保护母体健康为主。第三周期内，在胎儿有比较大概率可

以存活后，各州可以立法对堕胎进行限制乃至禁止堕胎，但之前提到的三大例外仍应被允许堕胎。

三周期划分给予了80年代的反堕胎势力很多活动空间，在各类诉讼中逐渐为堕胎设下了限制，尤其是在第

二跟第三周期。政治保守派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安插最高法院法官来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在经过了80

年代里根和老布什两位共和党总统12年的执政后，最高法院出现了7位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和2位民主党任命

的法官。在1992年作出判决的“凯西案”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们一定会输，包括当时替她辩护的律师。

但是在最终的判决里，最高法院却以5：4的判决维护了堕胎权的合宪性。

汤依薇：“凯西案”将三周期标准改为了体外存活标准。体外存活标准是指当一个胎儿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条

件下比较有概率能够在母体外独立存活时最高法院就会允许各个州进行民主立法来限制乃至彻底禁止堕



件下比较有概率能够在母体外独立存活时最高法院就会允许各个州进行民主立法来限制乃至彻底禁止堕

胎，目前这个标准通常为怀孕后22-24周。这个标准是随着科学技术而改变的：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美

国一直有出现胎儿更早独立存活的个案，因此关于这个标准具体要定在什么时候也存在很多争议。 

“凯西案”还将“罗诉韦德案”中的严格审查标准改为了不当负担标准，即各个州限制堕胎的法律不应给寻求

堕胎的女性造成“不当负担”。在“凯西案”中，宾夕法尼亚州有五个限制堕胎的条款被起诉了，但最终只有

一个条款，即“寻求堕胎的妻子必须在手术前告知丈夫她的计划”，被法院认为是不当负担：这个条款从理

念上来说将女性置于男性的附庸的地位，很明显属于性别歧视。但其他一些被认为并非不当负担的条款，

比如“未成年人需要父母知情同意”，“提前告知并等待24小时”，在医学上也没有意义。有些人觉得这就是

立法者想要让女性被羞辱、被延误，最终放弃堕胎。 

最高法院从来没有明确定义过不当负担的标准，美国国会对此也存在巨大的分歧。著名的海德修正案禁止

了联邦政府拨款帮助女性进行堕胎，这给了各个州很大的操作空间，导致了大量的诉讼。一些未成年人本

身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她们依然要获得施暴者的同意才能去堕胎，这会对她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

的损害。总的来说，体外存活和不当负担这两个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堕胎权的同时也逐步限制了堕

胎。

2022年5月3日，纽约，美国最高法院准备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的草案遭泄露，支持堕胎权的示威者在广场抗
议。摄：Jeenah Moon/Reuters/达志影像



从政治与法律的角度看堕胎权 
 Veritas：“罗诉韦德案”在政治方面有什么重大意义？  


王浩岚：“罗诉韦德案”这个判决毫无疑问地彻底改变了堕胎话题的性质，将其从健康安全和女性权益相关

的泛社会、泛卫生健康问题转化成了法律问题、宪法问题，乃至一个道德问题，而最终都汇聚成了政治问

题。为什么这个判决起到了如此重大的作用，却又是有如此的争议？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它的判决无论从各方立场来说都是非常激进的。我们刚刚强调了，在“罗诉韦德案”之前，美国是没

有全国范围的堕胎立法标准的。这个判决在一瞬间使堕胎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合法化，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

变革。这个判决非常明确地给予了堕胎权宪法保护，但它却不是一个完整的宪法保护：它没有通过所谓基

本权利的保障，而是将其归于隐私权的一部分。金斯伯格大法官在生前一直对“罗诉韦德案”存在很大的意

见，当然，不是因为她反对堕胎权，而是因为她认为这个判决对所谓的堕胎权保护渠道有非常负面的效

果。

“罗诉韦德案”之后，从70年代到8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所谓的“文化战争”，其中一个经典的论述就是道

德多数。道德多数这个概念把堕胎问题从之前的法律与女性健康问题上升成了所谓的道德问题。道德多数

是共和党和保守派，尤其是里根，在1980年代开始着重利用一个话题。

堕胎问题还把美国的宗教纠纷推向了另一个方向。堕胎涉及到保守派、天主教徒、福音派转向共和党的复

杂过程。在“罗诉韦德案”之前，美国的反堕胎势力是非常地方化与分裂的。但在这之后，因为这个问题被

放大到了全国范围，反堕胎势力成功从天主教徒扩大到了福音派乃至更加广泛的社会保守派。因此，堕胎

从原先主要是按照阶级和教育程度划分的社会议题变成现在以党派划分的社会议题。因为单一议题选择选

民的存在，堕胎在美国政治中长期是争议话题，乃至非常重要的政治标准。美国每次选举中总有一些选民

投票的唯一标准是根据某一个议题。在每场选举中，有20-30%选民对于候选人审核的关键标准是ta是否

支持堕胎。

第二，堕胎权并不是通过国会立法然后总统签字这套传统意义上的民主程序达成的。许多宪法学家表示“罗

诉韦德案”的判决是错误的，因为它抢在了立法程序和民意达成充分的共识之前。法院的提前抢跑反而阻止

了传统民主程序的实现。堕胎议题和同婚议题在美国同样具有争议性，但同婚在2015年之后基本在美国政

治中降温，而堕胎在”罗诉韦德案“将近50年之后仍然是最具火药性的争议问题。这个差别的原因之一可能

是法院是介入同婚的时机很巧妙：当时民意已经相对支持同婚，法院算是顺水推舟，而“罗诉韦德案”的判

决则比较突然，抢在了民意达成共识之前。 

无论是“罗诉韦德案”还是1992年的“凯西案”都是相当折中的司法判决，缺乏一锤定音的效果，使得关于堕

胎权的辩论一直在进行中。在“凯西案”把原先”罗诉韦德案“的严格审查标准改为不当负担标准后，地方州



胎 案 把 案 改为 负担

与国会在具体的政策执行层面都有了巨大的弹性，使得有关堕胎问题的政治活动在1992年之后愈演愈烈。

宗教保守势力的崛起也是把堕胎问题推到政治前台的原因之一。里根想要吸引所谓的保守派民主党人，例

如天主教徒和福音派，加入共和党，而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限制堕胎。在80年代之前，包括老布什

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其实都是支持堕胎权的，但是此后他们也不得不接受新的政治现实，成为反堕胎的积

极分子。

Veritas：“罗诉韦德案”中确立的堕胎权有什么法律依据？ 


汤依薇：堕胎问题与宪法历史有很大关系。“罗诉韦德案”根据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援引了个人

隐私权。需要指出的是，“隐私”这个词在美国宪法当中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在“罗诉韦德案”中，隐私权

的来源是你和你医生之间做出医疗决定的权利。很明显，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解释是比较“虚无缥缈”的。

因此，今天的最高法院如果决定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话很有可能会认为50年前“罗诉韦德案”的判决本身就

是错误的，最高法院应当把限制堕胎的权力还给各州的民主立法程序。这也跟浩岚此前提到的堕胎权是通

过司法判决而非正常的民主立法程序确立的有关，这也是为什么政治极化在堕胎权议题上特别严重的原因

之一。

与此同时，因为援引的是个人隐私权，“罗诉韦德案”也被批评没有关注堕胎权对于男女平等的影响：它几

乎没有讨论女性的生殖自由。如果我们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看待堕胎权议题，我们会发现那些最喜欢限制

堕胎权的州同时也是性教育做得最差，避孕措施最难以获得，未成年人怀孕率最高，而且往往还是福利体

系建设最差的州。这些因素彼此之间都是相关的。这次在“密西西比案”中有三位法学教授提出了一个我觉

得比较重要的论证：他们希望让堕胎权作为平等保护条款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正当程序的一部分。他们

觉得堕胎权应该来自于对于男女平等的追求，对于消除性别歧视的追求，对于根除认为女性就应该成为母

亲，并且她们都应该高兴成为母亲和承担母职这样的刻板印象的追求。

如果堕胎权成为了一个男女平等的问题，最高法院就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析：如果一个州政府表示要限

制堕胎，那它有没有尝试其他的办法呢？例如鼓励性教育或者拨款支持避孕手段。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

做，那表明这些州对堕胎的限制只是为了侵占女性的身体，而并非真的想要减少堕胎。在平等保护的框架

下，这些州都是无法站住脚的，因为他们全都在打击堕胎权的同时打击性教育，打击避孕手段的获得等

等。 



2022年5月3日，华盛顿，支持堕胎和反堕胎的示威者在美国最高法院外抗议。摄：Evelyn Hockstein/Reuters/达志影像

胎儿的权利与推翻堕胎权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Veritas：胎儿从法律上来说算人吗？会享有人的各种权利吗？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两方会怎么看待这个问

题？

汤依薇：这个就涉及到哲学和生物学的理解。至少在堕胎权运动之前，法律上从来没有认为胎儿是人。我

们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也不可能把孕妇统计成两个人。有一个叫做“小提琴家的比喻”的著名哲学比喻，

大概的情境是有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重伤后需要输血九个月才能救活他，他的血型是一种罕见的熊猫血，

世界上除了他之外只有你一个人拥有相同的血型，于是他的狂热粉丝将你打晕后强制带来给小提琴家输

血。此刻你在病床上醒来了，发现你旁边就是小提琴家，你手上插着给他输血的管子。如果你坚持给他输

血九个月，小提琴家就可以存活，但是如果你提前逃走，小提琴家就会死亡，因为没有血可以治他这个

病。大家也可以想想在这个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这个比喻主要想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在不愿意的情况下给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家输血九个月来救

活他，哪怕这件事不会给输血者带来很大的风险。在道德上输血者可以选择走开，同时也不应受到法律上

的惩罚。很多人觉得孕妇与胎儿的关系和输血者与小提琴家的关系十分类似，所以孕妇的堕胎权也应该受

到法律保障。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有15个国家的生物学家给美国法院做了一个法庭补充说明，说明里提

到现在最领先的生物学的观点认为生命是从精卵结合开始的，但是对于人权、道德，和法律上应该从什么

时候开始，他们是没有任何态度的，只是提供了一个纯粹生物学的观点。 



时候开始，他们是没有任何态度的，只是提供了 个纯粹 物学的观点。

现在各个州也发明了各种更新鲜的话术来限制女性的堕胎权。传统上，如果胎儿被判定为“incompatible

with life”，比如有重大残疾、疾病，生下来之后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折磨的话，是有可能进行晚期堕胎的，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胎儿也不大可能独立存活。但是最近几年，一些保守州发明了一些非常新鲜的话术，他

们把反对堕胎权连接到了自由派关心的种族、性别平等、反残疾歧视等议题上面。比如有些州会限制女性

因为胎儿的性别、种族，或者是否有唐氏综合征来选择是否堕胎。 

理论上来说，美国最高法院总体上应当遵循自身此前的判决，不应该去非常激进地推翻判例。那为什么法

院不打算继续遵循“罗诉韦德案”和“凯西案”的判决了呢？对此，保守派会认为遵循先例的制度在“罗诉韦德

案”里不适用。他们会说“罗诉韦德”案与判定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法律是合宪的“普莱西案”这样臭名昭著的

最高法院决定是一回事，所以最高法院完全没有必要去追随这样的一个先例，完全可以将其推翻。大家可

以观察到保守派现在在利用一些自由派关心的议题的话术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Veritas：如果“罗诉韦德”被推翻的话对不同人群会有什么影响？ 


汤依薇/王浩岚：美国的政治生态，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还有各种政治文化，导致了它的基础设施建设、

社会福利保障、公共交通建设都非常落后。如果堕胎权被推翻，最受影响的是居住在农村的，医疗保障不

到位的，贫穷的人群，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抗议游行的照片里面，有一些美国女性

举的牌子上面画着一个血淋淋的衣架。因为在美国历史上，有女性用铁制的衣架，把它弯成一个类似于钩

子的形状，在家里自行堕胎。当然这是非常残忍、危险的一件事情，感染的风险也很大。这就是如果完全

禁止堕胎，自由派最担心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近些年看到很多共和党控制的州，像德克萨斯州，通过了各种方式限制堕胎，比如他们对堕胎的场

合，包括手术空间和卫生健康标准等，有非常苛刻的限制，这导致很多州只剩下1-2个符合标准的诊所。医

保不平等和加剧的贫富差距会导致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单亲母亲，更难获得堕胎。比如她所在的州可能开

车要400公里才会有一个合格的诊所可以进行堕胎，但有钱的人则可以坐飞机去外州，同时承担24小时等

待时间这些限制。堕胎权如果被推翻的话很大可能会不成比例地影响社会里更弱势的群体。 

Veritas：从宗教信仰自由的角度要如何理解堕胎的合法性？宗教团队打击堕胎权对于非教徒有正当性么？ 


汤依薇：在“密西西比案”里有很多宗教团体，如天主教会，向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报告来表达自己对堕

胎权的反对意见。许多“反宗教团体”则认为如果改变体外存活标准，进一步侵蚀对女性的堕胎权的保护的

话，那么就会在世俗的民事法律之中加入宗教信仰。基于宗教上对生命的理解和道德观来限制女性的堕胎

权在美国是违宪的，因为这会违反政教分离，宗教自由，以及美国不得有国教的宪法条款。



2022年5月3日，华盛顿，美国最高法院外的示威活动，一名支持堕胎权的示威者拿著象征“自行堕胎”的衣架。摄：Evelyn

Hockstein/Reuters/达志影像

堕胎权是否会被推翻与其对美国政治局势的影响 


Veritas：刚刚两位提到“密西西比案”，你们觉得对堕胎权的认定会被推翻吗？  
汤依薇：我个人觉得很有

可能会被推翻。但是，我在咨询了哈佛法学院的一位法律女权主义理论家（Jeannie Suk Gersen）之后变

得更乐观了。她觉得“罗诉韦德案”中确立的堕胎权很有可能会被最高法院判决为不合宪的。但是，她希望

把确立堕胎权这个过程还给民主立法程序，她也坚定地认为美国女性对于堕胎的需求是非常高的。根据一

些统计，美国的女性有1/3都经历过广义上的堕胎，包括使用堕胎药。这说明了即使“罗诉韦德案”中确立的

堕胎权被推翻，美国女性也将为她们自身的需求而继续斗争。

此外，这50年来，“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使得堕胎权从一场关于两性生殖健康与生殖权益的斗争转变成了一

场捍卫“罗诉韦德”的斗争。这场转变使得我们忽视了一些可能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能不能用平等保护条款

或者其他框架去建立堕胎权，或者把更多精力和金钱投入在性教育这些方面。“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绝不会

是美国女性争取堕胎权的终止，而是一个新的篇章的开始。 

王浩岚：这是一个经典的不破不立的论述，让有关堕胎话题的讨论在“罗诉韦德”被推翻之后，回归一个比



较常态化、更加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讨论。就现在当前的政治形势来看，我觉得“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应该

是大概率事件。具体来说的话需要看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是会寻求完全推翻“罗诉韦德案”，还是会在首

席大法官罗伯茨的带领下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比如让密西西比州对15周之后堕胎的禁止成为新的判例，

从而继续维护“罗诉韦德案”和堕胎权的合宪性。因为罗伯茨大法官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最低限度主义者”，

他会希望能够维护最高法院判例的权威，做出尽量“窄”的判决，而不是完全推翻重要的判例。 

其实我们能看到，这几年美国民意整体在堕胎上没有巨大的变化。关于堕胎的判决上可能会产生重大的改

变主要是由最高法院的组成成员的更换导致的。2016年时，尽管斯卡利亚大法官没有被奥巴马所提名的法

官替代，这对当时的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组成没有造成巨大的改变。2018年，原先支持堕胎权的肯尼迪大

法官退休后，通常被认为是反堕胎权的卡瓦诺大法官取代了他的位置，使得最高法院有了5位所谓“反堕胎”

的多数。

2020年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之后，替代她的巴雷特大法官是另一位保守派法官。虽然她在堕胎问题上的判

决非常少，我们并不能够准确的预测她未来的判决，但总体来说基本上可以认为她是一个反堕胎的大法

官。这使得最高法院出现了一个更加稳固的保守派法官的5人多数，包括托马斯大法官，阿利托大法官，和

特朗普提名的戈萨奇大法官，卡瓦诺大法官，与巴雷特大法官。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也是保守派的大法官，

但是一般认为他相较于其他大法官会更加考虑政治性的问题，使得他很有可能成为一张摇摆选票。这个稳

固的5人保守派多数很有可能在未来一年到两年之内对一系列最高法院此前做出的判决进行修整，将其朝保

守派所想要的方向推动，这是典型的司法能动主义。 

在目前六位保守派法官和三位自由派法官的局势下，有可能会出现罗伯茨大法官试图折中，将对禁止限制

堕胎的时间降低到“密西西比案”中的15周，但是并不推翻“罗诉韦德案”中确立的堕胎权的情况。但也有可

能罗伯茨大法官无法控制他的5位”共和党“同僚，他们选择一击毙命，将“罗诉韦德”彻底推翻。我个人觉得

前者的可能性会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自由派的领袖布雷耶大法官提前选择了在1月份这个不太寻

常的日期退休，这也许说明他对未来的判决缺乏信心。总的来说，我觉得“密西西比案”有两种可能，一是

完全推翻“罗诉韦德”，二是允许各州对堕胎权进行更多限制，但不完全推翻“罗诉韦德”。我觉得判决密西

西比州的15周堕胎禁令违宪从概率上来说是微乎其微的。

Veritas：两位觉得要是“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了的话会对中期选举有什么影响吗？美国的堕胎法律会变成怎

样，以及堕胎权是否还有可能在联邦的层面再达成一致？ 

汤依薇/王浩岚：看情况。我们知道堕胎问题是一场文化战争，美国两党都高度关注堕胎问题。民主党在近

些年逐渐依赖女性选票，所以堕胎权或许能刺激民主党基本盘的投票率。但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不能高

估最高法院判例对于美国政治选举的影响力，中期选举主要还是按照既定的规律。

如果说“罗诉韦德案”被推翻，或者“凯西案”被进一步解读，那么很大可能将会出现一个堕胎政策地方化两



极化的新格局。有20个州已经通过立法，决定如果“罗诉韦德案”被最高法院推翻，堕胎在该州就直接会成

为违法行为。当然还有很多州对堕胎权有自己的保护和标准，是不会受到联邦以及“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

影响。未来联邦层面的堕胎立法很可能是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程序来推动。总之，我不认为在联邦层面能

够通过任何有重大意义的立法，至少最近几个月都不太可能，尤其是像堕胎这样争议非常激烈的问题。

Veritas：党派化和民调数据在推动堕胎问题上有什么表现吗？  


王浩岚：两党选民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是“自我靠拢”：选民会主动向自己政党的主流意见去靠拢。这也是

为什么政治极化是一个不停重复再自主推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直接体现在民主党甩掉福音派，主要是以南

方新教基督徒和北方的保守派天主教为主，包括工人阶级。里根带来的宗教保守势力一方面让共和党南方

化、宗教保守化，另一方面也让很多原先是共和党天然选民的高知和精英群体，尤其是城市的中上阶层，

逐渐向民主党转向。 

在7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民主党人是保守派，共和党里同样也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由派，但是在这几十年

以来都逐渐消亡。目前来看，党派是决定一个选民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的核心因素。1991年的民调统计显

示，42%的民主党人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合法的，41%的共和党人赞同这一点。这说明整体来

说90年代时两党选民在这方面的认知是基本趋同的。现在有60%的民主党人支持堕胎，但只有40%的共和

党人持有同样观点。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忽视两党中仍有26%的人在2020年大选选择了与自己堕胎立

场相左的候选人，所以我们要对堕胎问题能对中期选举产生多大影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大家传统上认

为女性会更加支持堕胎权，但其实还是以宗教、教育阶层，和党派认知来划分选民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

另外，其实民调本身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很多时候是非常片面的。选民毕竟不是一个高度关注这些问题

的群体，如果仔细问他们一些问题，会发现很多选民其实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另外在2017年的一个重要

民调显示近半数的选民认为堕胎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这反映了很多情况下政治局面持续僵化的原因：因

为选民也是这样。所以把政治极化和政治衰败怪罪到一个候选人或者政治人物身上，其实不太公平。


